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團體修法會計結報暨廉政教育訓練問與答彙整 

 

1. Q：民間團體針對補助案之申請，若政府某項補助額度不足(例如場地費、遊覽車之交通費等)，

是否可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 

A：政府機關對民間團體之補助金額不得重複，未重覆的補助金額可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為原

則，惟仍應依各案補助計畫相關規定處理。若民間團體先行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應於向本局申

請時臚列政府機關(構)之核定項目，例如場地租用費已接受某局處補助等，核實呈現。於申請過

程若遇到任何問題可向業務單位進行諮詢討論。 

 

2. Q：民間團體對於補助案件之自籌資料是否亦須自行留存？  

A：本次修法核銷規定主要針對留存方式有所變更，民間單位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無論是

自籌款或補助款，皆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人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等)及會計

制度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3. Q：是否能將教育訓練中所提之修法變更內容印製成冊提供各民間單位參考，並提供核銷文件表

單 word檔供民間單位下載使用 ? 

A：為節能減碳並因應相關資訊持續滾動式修正，歡迎各民間單位至本局局網下載相關資料，路

徑：本局網頁＞便民服務措施＞民間團體補助與核銷。 

 

4. Q：民間單位在辦理核銷流程時，支出憑證等相關資料是否可手寫申請？或是必須以電腦繕打方

式辦理核銷？  

A：兩者方式都可接受。 

 

5. Q：民間單位在申請核銷過程中若遇同補助項目有多張收據，該如何填列支用單據明細表以完備

程序？ 

   A：針對申請核銷的每張收據皆須編號，支用單據明細表填列以能清楚表達為原則。另所附之黏

貼憑證需編號並分類(例如：講師鐘點費、食材費等不同類別)，並對應其同樣總額之支用單據明

細表，黏貼憑證以黏貼 10張單據為原則，若不足黏貼可以空白紙張延續黏貼。整年度經費若黏



貼憑證數量較多，亦可於支用單據明細表清楚註記費用種類與憑證編號等範圍。 

 

6. Q：此次要點之相關修正內容是否已公告？其中誤餐費之補助修正何時開始調整？ 

A：有關「臺中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已於 111年 6月 21日公告、「臺中市政府運

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推展社會福利服務審核作業要點」於 111年 8月 15日公告，公告

日即為要點生效日。針對誤餐費之補助金額調整一事，若補助計畫於要點公告前核定，民間單

位需向政府機關報請核定計畫之修正，於原有補助預算額度內調整；倘若於要點公告前即完成

活動辦理，則不能再追加誤餐差額費用。 

 

7. Q：民間團體所申請核銷之單據保存期限多久？ 

A：有關各民間團體自行保存的各項支用單據期限受各主管機關(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人民團

體…)所訂定之法規規範之。 

 

8. Q：針對民間團體所申請之資本門財產保管年限為多久？ 

A：有關資本門財產保管年限可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財物標準分類表，其針對各種細項都有不

同的保存年限。(請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官網首頁主要業務＞政府會計＞財物標準分類，網址：

https://reurl.cc/9pn6An) 

 

9. Q：臺中市各局處的經費結報補助辦法是否與社會局同步進行修正？例如區公所等單位的補助也

是配合此次修正辦理嗎？ 

A：本次係針對社會福利範疇將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推展社會福利作業要點進行修正，非適用其他

不同屬性之補助要點，各局處是否修正須回歸各主管機關相關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區公所若

是辦理推展社福相關之業務可參採本要點，仍以社會福利為主軸作為補助項目。 


